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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家長教師會會章  

（2023 年 10 月 20 日修訂）  

  

一) 會名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 會址  

將軍澳學林里 9 號  

三)  宗旨  

1. 加強家長與老師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學校與家庭的友好關係。  

2. 促進學校與家庭教育之配合，以提高學生的素質。  

3. 合力爭取以改善學生福利。  

4. 推動家長與子女溝通，關心子女學習和成長，共同參與學校和本會活動。  

5. 促進會員間彼此支持及互助。  

四)  會員  

1. 會籍  

a. 凡本校現有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為「家長會員」。  

b. 凡本校現職教師均為「教師會員」。  

c. 凡本校校友之家長可申請成為「校友家長會員」。  

2. 權利  

a. 各類會員均可參與本會之各項活動和服務，分享本會搜集之各種資訊。  

b. 各類會員均可參與本會之周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  

c. 只有家長會員享有選舉、被選及投票權。  

3. 義務  

所有會員必須繳納會費，遵守會章所列之規則及會議的決定。凡以本會名義對外界

發表言論或意見，必須經常務委員會共同商議及通過方可發表。  

4. 會費  

每年會費為港幣五十元正，必須在每個學年開始時繳交。  

a. 不論就讀本校子女人數多少，每個家庭只作一個會籍計算（港幣 50 元）。  

b. 領取綜合援助之家長會員可申請退還全數會費。  

c. 教師會員及校友家長會員豁免繳交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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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組織  

本會由周年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和常務委員會組成。  

1. 周年會員大會  

a. 周年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擁有最高決策權。  

b. 周年會員大會通常安排在學年開始時舉行，於開會前十四天通知全體會員。主

席須就本會的一般會務及財政狀況作出報告，並須每兩年舉行選舉，以選出下

屆常務委員會之委員。  

c. 周年會員大會的法定出席人數不少於 40 名，如人數不足，常務委員會須於一

個月內再召開會員大會，並於開會前十天通知全體會員，屆時會議法定人數不

受限制。  

2. 特別會員大會  

在接獲最少 20 名本會會員具名列出討論某項或某些事宜的書面要求後，亦可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於開會前二十一天通知全體會員。  

3. 常務委員會  

a. 在周年會員大會休會期間，一切會務均由常務委員會辦理。  

b. 常務委員會可召開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  

c. 會議法定出席人數為常務委員人數之一半，議決事項須由出席人數過半數贊同

方能生效，若不能達成眾數表決，主席可投決定性一票。  

六)  常務委員  

1. 常務委員（家長）在會員大會由家長會員選出，只有現有學生的家長可成為本會的

常務委員（家長）。  

2. 常務委員（教師）由校方委任，只有現職教員可成為常務委員（教師）。  

3. 同一家庭不得多於一位成員出任常務委員。  

4. 各常務委員的任期均為兩年，每兩年改選。  

5. 常務委員會由不少於 13 名委員組成，家長會員 10 名，教師會員 3 名，另設最多 3 

名增補委員。  

6. 常務委員如出席率偏低，若 3 次或以上缺席會議，則被視為自動退任，其空缺可由

增補委員補上。  

7. 校長、副校長及助理校長為常務委員會的顧問。  

8. 常務委員會可邀請不多於 2 位曾任本會幹事的家長或曾任本會幹事的校友家長列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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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互選下列職位：  

職位（資格）  名額  職責  

主席  

（家長）  
1 名  

處理本會一切內外事務，主持常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會員大會及來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副主席  

（1 家長／1 教師）  
2 名  

協助主席處理本會一切內外事務，如主席缺席會議，則

由副主席代為主持。  

秘書  

（1 家長／1 教師）  
2 名  

負責本會一切文書往來，包括開會通告、會議記錄，並

由老師轉交予各常務委員。  

司庫  

（家長）  
1 名  

負責本會一切財政收支賬目，並在每次會議中報告財政

狀況。  

活動  

（2 家長／1 教師）  
3 名  

負責本會康樂/學術有關活動，例如:聯歡會、旅行、賣

旗、講座及交流會等等。  

聯絡  

（家長）  
2 名  負責一般聯絡工作。  

宣傳/出版  

（家長）  
2 名  負責宣傳各項活動、編輯及安排出版本會會訊。  

增補委員（家長）  3 名  參與各工作小組協助推行本會會務及各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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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財政  

1. 本會收到的所有款項，須存放於指定銀行，提款必須由主席和副主席（教師）二人

簽署方能生效。  

2. 本會有權運用會方的款項，只限於發展會務及正常開支，凡符合本會宗旨均可撥款

資助（例如：設立獎學金、獎項或其他用途）。  

3. 除會費外，如會務發展需要，可發動會員募捐及接受社會人士資助。  

4. 會款如有盈虧，應由會員大會表決處理形式，並須有全體出席者之四分三贊成通

過。  

八)  常務委員會選舉  

1. 常務委員會應於每兩年改選一次，而即將卸任委員應提名及邀請家長會員成為候選

人。  

2. 在周年會員大會舉行前十四日，以書面向全體會員公佈候選人名單。  

3. 在周年會員大會舉行當天，由各家長會員以不記名之投票方式選出，最高票數之前 

10 名當選為常務委員，另設增補委員 3 名。而各項職位則互選產生。  

九)  會章修訂  

1. 會章的任何修訂均須經由「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的三分之二或以上出席的

會員通過，通過後隨即生效。  

2. 常務委員會保留對本會會章最後解釋權。  

十) 解散家長教師會  

本會如需解散時，應由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決定，須有全體出席者之四分三贊成通

過，方得解散。並按大會的決定，將餘下資產捐贈給學校或本港的慈善團體。  

  

  


